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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审 计 厅
陕审函〔2024〕82号

对省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 486号提案的答复函

王俊平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工程审计提高投资效益的提案》（第

486号）收悉，我厅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立即组织固定资产

投资审计处、政策法规处等相关处室认真研究。对接省人大法工

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司法厅了解相关政策和地方性法规修订程序，

并到相关单位开展调研，了解 2021年国家全面取消工程造价咨

询资质后我省审计机关、其他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

国有企业工程审计开展情况。现结合相关单位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修订《陕西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建议的答复

一是《条例》颁布执行十年来，对规范工程审计行为，节约

和控制国家投资，提高投资效益，揭露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

为，净化建设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二是 2021年，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1〕26号）中，明确工程造价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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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企业资质认定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取消。我厅在使用工程造价咨

询服务时，按照通知规定取消了对相应资质的要求。三是组织开

展了对部分企业的调研，被调研单位均建立了中介机构管理考核

机制和黑名单制度，内控管理严格，择优选择业绩良好、经验丰

富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企业参与投资项目审计工作。四是 2024

年，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

业地方性法规、决议决定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厅组织相关处室

对《条例》中涉嫌不平等对待执业人员和不符合建办标〔2021〕

26号文件要求的条款进行了梳理，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修订。

五是我厅在今年制定《陕西省审计条例》时，将充分考虑委员提

案中的事项。

二、对修订省财政厅、省审计厅和省计委发布的《陕西省会

计师事务所承办基建审计验证业务管理办法》建议的答复

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社会审计机构从事工程审计历来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财政部《会计师事务所从事

基本建设工程预算、结算和决算审核暂行办法》、财政部和原建

设部《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认可与

保护，在实务操作中，担任工程项目概算、预算和结算审计（审

核）的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同时具备一定数量相应专业的注册造

价工程师，方可执行相关业务。二是经与省财政厅沟通，2000

年 4月发布的《陕西省会计师事务所承办基建审计验证业务管理

办法》仅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工程预算、结算、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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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审核技术指引，并无过多的管理规定，不成为今天规范性文件

意义上的“办法”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工程咨询服务业的快

速发展，对当前工程审计的指导性已不存在。我厅将建议省财政、

发展改革委和工程造价主管部门就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通

过高质量专业服务助推我省国家建设项目有序推进适时出台相

关指导性文件。

三、对完善 PPP和 EPC项目审计组织方式建议的答复

一是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建立协同监

管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12 号）和《基础设施和

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住房

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中国人民银行令第 17号），

省审计厅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对采用 PPP 和

EPC模式的建设项目开展审计工作，重点关注公共工程项目建设

和运营情况，包括前期审批、招标投标、建设管理、运营服务等

内容。二是对采用 PPP和 EPC 模式的投资企业开展的内部审计

工作，我厅将根据工作权限做好指导工作。

四、对和相关单位、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议的答复

2020 年 5 月，中共陕西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、陕西省审

计厅、陕西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重大

交通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审委办发〔2020〕4号），

成立省级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审计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

组）。领导小组负责确定统一组织的省级重大交通建设项目跟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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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、专项审计、决算审计等审计项目的审计计划和审计组织方

式，指导管理内部审计，监督考核社会中介机构审计质量，协调

解决审计过程中的问题和分歧。领导小组成立后，已对 12条省

级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开展了决算审计。下一步，我厅将根据工作

实际，进一步推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贯通协同，扎实开展审计监

督工作，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，准

确、全面地贯彻落实到我省投资审计实践中，赋能陕西投资增长

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以及对国家审计工作的支持！

陕西省审计厅

2024年 6月 25日

（联系人：宋海民 联系电话：18991979717）

厅内分送：厅领导，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、审理稽核处、固定资产投

资审计处，存（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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